
12

累計實收數
占中央核定

補助款%
金     額

占中央已撥

補助款%
總         計 25,177,360   6,943,440    27.58      6,123,109     6,088,970    99.44    87.69     14,853,884   

1.捷運局特別預算部分 12,644,382   6,021,405    47.62      6,021,405     6,021,405    100.00   100.00    3,351,339    

2.其餘部分 12,532,978   922,035      7.36       101,704       67,565       66.43    * 7.33      11,502,545   

(1)市政府主管 20,630 16,919 82.01      3,082          2,490 80.79    14.72      2,600        

(2)民政局主管 11,265 -          -        -            -          -      -        -          

(3)教育局主管 572,249 572,249 100.00     19,267         19,249       99.91    3.36       -          

(4)產業發展局主管 3,777 1,978 52.37      1,978          21 1.06     * 1.06       -          

(5)工務局主管 22,994 -          -        -            -          -      -        -          

(6)交通局主管 2,600 -          -        -            -          -      -        -          

(7)社會局主管 286,814 279,224 97.35      36,627         36,614 99.96    13.11      8,000        

(8)勞工局主管 11,089,913 -          -        -            -          -      -        11,089,913   

(9)衛生局主管 31,919 18,369 57.55      3,050          2,504        82.10    13.63      -          

(10)環境保護局主管 87,361 18,721       21.43      527            480          91.08    2.56       31,932       

(11)都市發展局主管 20,365 7,465        36.66      303            303          100.00   4.06       12,900       

(12)文化局主管 100 98           98.00      98             98           100.00   100.00     1,700        

(13)消防局主管 2,304 -          -        -            -          -      -        -          

(14)兵役局主管 46,187 7,012        15.18      5,897          5,806        98.46    82.80      -          

(15)臺北自來水事業處主管 334,500 -          -        30,875         -          -      * -        355,500      

註：1.累計執行數含實際支用數、應付未付數及節餘數。

    2.其餘部分，中央已撥補助款922,035千元，各局處之執行狀況詳表4之1。

    3.累計執行數占累計分配數之比率低於80%者，註"*"。

101年度臺北市政府各機關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款執行情形彙總表

101年1月1日至101年2月29日

本府配合款

中央已撥補助款 截至本月止累計執行數

機   關   名   稱 核定金額 累計分配數 占累計分

配數%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註2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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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實收數
占中央核定

補助款%
金額

占累計分

配數%

占中央已撥

補助款%

其餘部分 12,532,978    922,035      7.36     101,704     67,565         66.43   7.33      11,502,545    

(1)市政府主管 20,630 16,919 82.01      3,082          2,490 80.79     14.72       2,600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20,630 16,919 82.01      3,082          2,490 80.79     14.72       2,600            

(2)民政局主管 11,265 -            -        -            -              -       -         -              

民政局 11,265 -            -        -            -              -       -         -              

(3)教育局主管 572,249 572,249 100.00     19,267         19,249 99.91     3.36        -              

教育局 572,249 572,249 100.00     19,267         19,249 99.91     3.36        -              

(4)產業發展局主管 3,777 1,978 52.37      1,978          21 1.06      1.06        -              

產業發展局 3,397 1,598 47.04      1,598          -              -       -         -              

動物保護處 380 380 100.00     380            21               5.53      5.53        -              

(5)工務局主管 22,994 -            -        -            -              -      -         -              

大地工程處 22,994 -            -        -            -              -      -         -              

(6)交通局主管 2,600 -            -        -            -              -       -         -              

交通管制工程處 2,600 -            -        -            -              -       -         -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101年度臺北市原住民家庭暨婦女服務中心實施計畫、101年度原住民

族國宅及集合式住宅公共設施修繕更新補助計畫、101年度都市原住民族

發展計畫、101年度原住民族語言推動工作小組實施計畫、101年度就業

服務相關業務之業務費、101年度原young乘風展翅工程臺北都會區原住

民青少年職涯輔導成長計畫係依各項計畫項目時程執行。

2.101年度原住民技術士獎勵金補助款係依申請案件執行。

3.100-101年度部落3H動力工程專案計畫、100年度多元就業開發專案、

101年度補助地方政府僱用原住民就業服務人員計畫、101年度輔助都市

原住民承租國宅家庭暨生活品質促進計畫之人事、外勤業務費用均按月

支付。

執行狀況說明

產業發展局：

1.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中心工作計畫核定金額99萬9,300元，於2月10日

始收到39萬8,520元；將依計畫實際辦理情形核銷。

2.經濟部能源局101年石油設施設置管理及取締違法經營石油業務核定金

額239萬8,000元，2月撥入119萬9,000元。本案依「石油管理法」相關法

令辦理加油（氣）站管理業務及違法經營石油業務取締業務。

動物保護處：

辦理飼料登記證核發及管理計畫核定金額38萬元，並於2月全數撥入，本

案依行政院農委會核定計畫內容與期程辦理。

教育局：

100學年度試辦國中小圖書館閱讀推動教師實施計畫補助經費、101年度

國小原住族語開課經費第1期款、100年度績優樂齡學習中心獎勵金、

101年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補助經費、101年度增置國小教師員額人事費第1

期補助經費、101年國中小調整教師授課節數及導師費第1期補助經費等

案，於2月底撥入，尚待分配各校執行。

中央各機關補助款執行情形表

101年1月1日至101年2月29日

機  關  名  稱 累計分配數

截至本月止累計執行數中央已撥補助款

核定金額 本府配合款

表4之1　〈其餘部分〉

註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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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實收數
占中央核定

補助款%
金額

占累計分

配數%

占中央已撥

補助款%

執行狀況說明

中央各機關補助款執行情形表

101年1月1日至101年2月29日

機  關  名  稱 累計分配數

截至本月止累計執行數中央已撥補助款

核定金額 本府配合款

表4之1　〈其餘部分〉

註

單位：新臺幣千元

(7)社會局主管 286,814 279,224 97.35      36,627         36,614           99.96     13.11       8,000            

社會局 286,814 279,224 97.35      36,627         36,614 99.96     13.11       8,000

(8)勞工局主管 11,089,913 -            -        -            -              -       -         11,089,913       

勞工局 11,089,913 -            -        -            -              -       -         11,089,913       

(9)衛生局主管 31,919 18,369 57.55      3,050          2,504            82.10     13.63       -              

衛生局 31,919 18,369 57.55      3,050          2,504            82.10     13.63       -              

社會局:

1.101年辦理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補助經費，待執行數1億5,698萬

4,000元，本項津貼自101年1月1日開辦，1至6月為申請緩衝期，首次款

項將於3月核撥。

2.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就學補助、醫療補助及住院看護經費，為內政部

因應社會救助法修正，對地方政府補助經費，本項補助款於101年2月22

日始撥入該局帳戶，待執行數3,295萬3,000元，將依計畫期程辦理。

3.勞保局101年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國民年金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及繳費

率提升計畫，係以支付用人費用為主，待執行數283萬1,916元，將按月

核實支付。

4.中低收入老人假牙實施計畫，待執行數506萬元，本項補助款於101年2

月下旬始撥入該局帳戶，1至2月案件先由該局公務預算暫付，刻正辦理

經費轉正事宜。

5.保母托育管理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經費，待執

行數4,200萬元，俟內政部兒童局查調申請案財稅資料，該局審核完竣後

，預計3月底撥付1至2月申請案件補助款。

6.其餘待執行數278萬1,086元，依內政部補助作業要點規定，須俟辦理

完竣後始檢據核銷，現均依申請計畫期程辦理中。

衛生局：

1.地方毒品危害中心101年度藥癮者追蹤輔導補助計畫：

第1期款新臺幣46萬6,000元已撥入該局保管款專戶，本案係屬本府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僱用臨時人員，依101年中央補助額度及預估賸餘經費調整

用人期程，目前刻正簽核中，奉核後即可辦理發放，預估年底經費執行

率可達97％以上。

2.地方毒品危害中心101年度戒毒成功專線計畫：

第1期款新臺幣47萬元已撥入該局保管款專戶，本案係屬本府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僱用臨時人員，依101年中央補助額度及預估賸餘經費調整用人期

程，目前刻正簽核中，奉核後即可辦理發放，預估年底經費執行率可達

97％以上。

3.經濟弱勢家庭就醫補助方案：

本案係補助萬芳醫院辦理貧困病患醫療補助，執行期間為101年1月1日至

101年12月15日，行政院衛生署業於101年3月2日來函通知撥款予該局，

確認無誤後將通知萬芳醫院依核定計畫辦理，並依規定於101年12月25日

前辦理核銷。預計至年底執行率可達80%。

4.衛生保健工作計畫：

第1期款新臺幣938萬6,300元已撥入該局保管款專戶，國民健康局補助該

局辦理衛生保健工作計畫，目前各項子計畫正積極依案執行，執行率達

80.71%；各項子計畫委託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執行辦理，依季辦理核

銷；各項子計畫委託專業單位辦理招標採購，依規定於101年底辦理核銷

，預定年度執行率可達90％以上。

5.菸害防制工作計畫：

第1期款新臺幣804萬6,500元已撥入該局保管款專戶，本計畫自101年1月

1日至 101年2月29日止，已完成人員101年1至2月薪資、物品費、通訊費

等經費核銷，計新臺幣181萬8,430元，執行率達82%。另持續執行菸害防

制執法稽查輔導計畫、戒菸服務計畫、青少年菸害防制計畫、無菸環境

與宣導等子計畫；各項委託案（戒菸班、青少年吸菸行為調查、電話戒

菸諮詢服務等計畫）已持續辦理招標採購，依規定辦理核銷，預定年度

執行率可達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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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實收數
占中央核定

補助款%
金額

占累計分

配數%

占中央已撥

補助款%

執行狀況說明

中央各機關補助款執行情形表

101年1月1日至101年2月29日

機  關  名  稱 累計分配數

截至本月止累計執行數中央已撥補助款

核定金額 本府配合款

表4之1　〈其餘部分〉

註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環境保護局主管 87,361 18,721 21.43      527            480              91.08     2.56        31,932

環境保護局 87,361 18,721 21.43      527            480 91.08     2.56        31,932

(11)都市發展局主管 20,365 7,465          36.66      303            303 100.00    4.06        12,900

都市發展局 7,465 7,465          100.00     303            303              100.00    4.06        -                

都市更新處 12,900 -            -        -            -              -       -         12,900           

(12)文化局主管 100 98             98.00      98             98 100.00    100.00      1,700

文化局 100 98             98.00      98             98               100.00    100.00      1,700

(13)消防局主管 2,304 -            -        -            -              -       -         -              

消防局 2,304 -            -        -            -              -       -         -              

(14)兵役處主管 46,187 7,012 15.18      5,897          5,806 98.46     82.80       -              

兵役處 46,187 7,012 15.18      5,897          5,806            98.46     82.80       -              

(15)臺北自來水事業處主管 334,500 -            -        30,875         -              -       -         355,500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334,500 -            -        30,875         -              -       -         355,500

註：累計執行數含實際支用數、應付未付數及節餘數。

1.板新供水改善計畫二期修正計畫：

(1)本計畫經行政院98年9月28日核定，核定經費為47億7,150萬元，由水

利署負擔一半23億8,575萬元。

(2)水利署編列預算係依計畫編列（本計畫包含臺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及該處執行部分），且須經立法院審議，因此非依年度需求數對半分攤

，係以總計畫經費對半分攤並分年編列撥付。

(3)101年水利署補助款為1億8,450萬元。

(4)本年度預計支用數修正為5億4,000萬元，扣除水利署補助款1億8,450

萬元，該處負擔費用為3億5,550萬元。

2.淡海新市鎮區外供水計畫：

(1)本計畫行政院核定經費37億5,000萬元，由營建署依供水比例補助（

6.99/21.49）或全額負擔，共補助13億5,105萬6,305元。

(2)撥款方式依據營建署97年6月27日營屬鎮字第0970036033號函指示依

進度撥付經費，後續經費將依工程進度申請撥付。

(3)本年度預計支用數為1億5,000萬元。

環境保護局：

101年度辦理垃圾減量、資源回收工作計畫：本計畫第一期經費已於1月

11日撥入該局，計畫內容主要係4個委辦計畫，共1,510萬元，預計於4月

中之前完成招標作業。其餘經費413萬4,200元（業務費308萬7,726元及

人事費104萬6,474元）。本計畫預計於12月底結束。

都市發展局：

1.101年度第1季營建署短期促進就業人員經費：

內政部營建署於101年2月核撥第一季經費54萬926元，其經費係按月核撥

，故截至101年2月底之執行率55.38％。

2.101年度「青年安心成家方案」之業務推動費：

內政部營建署核撥經費共326萬1,500元，視實際需要分配支用，截至101

年2月底之執行率0％。

3.101年度「住宅補貼」之業務推動費：

內政部營建署核撥經費共366萬2,000元，視實際需要分配支用，截至101

年2月底之執行率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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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482,863              269,207              55.75        * 22,209                   
1.教育局主管 215,310              174,262 80.94        -                         
2.工務局主管 4,087                  2,891 70.74        * -                         
3.交通局主管 21,831                5,722 26.21        * 15,589                   
4.社會局主管 69,394                52,403 75.52        * -                         
5.環境保護局主管 16,869                2,029 12.03        * 6,620                     
6.都市發展局主管 155,372              31,900 20.53        * -                         

註：1.各局處之執行狀況詳表5之1。
       2.累計執行數占中央補助款之比率低於80%者，註"*"。

臺北市政府各機關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款執行情形彙總表(以前年度)
101年1月1日至101年2月29日

本府配合款機   關   名   稱 中 央 補 助 款
(保留實收數) 金     額

截至本月底累計執行數

占中央補

助款％

表5

註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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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占中央補助款%

總         計 482,863         269,207         55.75                22,209              
1.教育局主管 215,310 174,262 80.94                   -                      

教育局 214,969 174,262 81.06                   -                      

市立動物園 341 -                   -                      -                      

2.工務局主管 4,087 2,891 70.74                   -                      

公園路燈工程管理處 2,287 2,287 100.00                 -                      

大地工程處 1,800 604                  33.56                   -                      

3.交通局主管 21,831 5,722               26.21                   15,589                 

交通局 665 665                  100.00                 -                      

公共運輸處 21,166 5,057               23.89                   15,589                 

中央各機關補助款執行情形表(以前年度)

101年1月1日至101年2月29日

機  關  名  稱
截至本月止累計執行數

執行狀況說明
中央補助款

(保留數總額)
本府配合款

公共運輸處：

1.配合公路客運車輛移撥管轄辦理先進大眾運輸系統建置計畫，廠商於100年10

月14日函報完工，後於11月3日、11月17日及11月30日提送修訂後完工報告備查

，並於12月9日及12月23日提報驗收及提送驗收前補正事項，該處業於101年1月

完成75座智慧型站牌現場初驗，後於101年2月17日及2月20日辦理驗收，預計

101年3月驗收完成，俟驗收合格後撥款。

2.公路公共運輸發展計畫－臺北市公車候車亭型式更新及推廣計畫：(1)工程案

係分批通知開工，第一批（21座）於101年2月20日前開工，刻正申請道路挖掘

許可，俟工程驗收合格後撥款。(2)監造案已撥付第1期款。

3.(100)智慧台灣－交通管理與資訊服務系統建置與推廣計畫－聰明公車：100

年聰明公車案第2期款，承商已於101年2月14日提報完工，預計於3月辦理驗收

，4月辦理付款。

動物園：

科普活動：認識科學－全國「動物園科學家先修班」教育推廣與培訓計畫，原

訂研習計晝時程適逢國高中生開學期間及期中考，為配合國高中學生最適參加

本研習之時間，預計調整至學期中辦理，第一梯次於3月31日、4月1日於新竹動

物園舉行。

大地工程處：

99年度山坡保育利用管理工作考核績效獎勵金：本項經費以人事費用為主，故

須按月支付相關費用，預計本年底可執行完畢。

表5之1

註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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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占中央補助款%

中央各機關補助款執行情形表(以前年度)

101年1月1日至101年2月29日

機  關  名  稱
截至本月止累計執行數

執行狀況說明
中央補助款

(保留數總額)
本府配合款

表5之1

註

單位：新臺幣千元

4.社會局主管 69,394 52,403             75.52                   -                      

社會局 69,394 52,403             75.52                   -                      

5.環境保護局主管 16,869 2,029 12.03                   6,620

環境保護局 16,869 2,029 12.03                   6,620

6.都市發展局主管 155,372 31,900 20.53                   -                      

都市發展局 155,372 31,900 20.53                   -                      

註：累計執行數含實際支用數、應付未付數及節餘數。

都市發展局：

1.99年度「青年安心成家方案」租金補貼-第一次公告：

本項補助款係補貼戶申請後，按月核撥至受領24個月止，故截至101年2月底之

執行率5.49%。

2.99年度「青年安心成家方案」租金補貼-第二次公告：

本項補助款係補貼戶申請後，按月核撥至受領24個月止，故截至101年2月底之

執行率14.8%。

3.100年度「青年安心成家方案」租金補貼-第一次公告：

本項補助款係補貼戶申請後，按月核撥至受領24個月止，故截至101年2月底之

執行率12.32%。

4.100年度「青年安心成家方案」租金補貼-第二次公告：

本項補助款係補貼戶申請後，按月核撥至受領24個月止，因本項經費於100年12

月底入帳,故尚未開始執行。

5.整合住宅補貼資源實施方案─99年度：

本項補助款係補貼戶申請後，按月核撥至受領12個月止，故截至101年2月底之

執行率5.84%。

6.整合住宅補貼資源實施方案─100年度：

本項補助款係補貼戶申請後，按月核撥至受領12個月止，故截至101年2月底之

執行率21.57%。

環境保護局：

1.100年度柴油車動力暨排煙檢測及油品檢測計畫：本計畫承商已依期末報告審

查會議結論提送修正稿，俟審查完成後通知承商送期末報告定稿本。

2.100年度汰換老舊資源回收車計畫：本計畫因未及於100年度執行完畢，故101

年度繼續執行，預計101年4月份驗收付款且辦理結案。

社會局:

1.馬上關懷100年度補助款，係內政部按季依上季執行情形逕撥，100年第4季該

局獲撥1,700萬元，逾本市實際需求，賸餘款將於計畫報結後撥還內政部。

2.運用民間資源建置自力少年宿舍計畫辦理少女自立生活宿舍計畫，前因松德

房舍進行天花板修繕工程，致受託單位未能於100年12月前執行室內裝修並完成

設施設備購置，爰向兒童局申請經費全數保留，案經同意經費全數保留至101年

4月30日；前述天花板修繕工程於101年1月9日驗收完竣，本案委託單位續完成

復電，訂於101年2月13日開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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